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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2012年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大会（2012年年会）于2013年5月16日下午1:00在上

海影城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所持有的股份总数

(

股

) 444,400,735

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数的比例

(%) 30.9187

出席会议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4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44,400,73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9187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凯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八人，出席八人。公司在任监事三人，出席三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

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44,396,844(四亿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四)股

占99.9991%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3,891(三千八百九十一)股

占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201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44,386,033(四亿四千四百三十八万六千零三十三)股

占99.9967%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14,702(一万四千七百零二)股

占0.00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444,396,844(四亿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四)股

占99.9991%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3,891(三千八百九十一)股

占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44,396,844(四亿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四)股

占99.9991%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3,891(三千八百九十一)股

占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444,389,284(四亿四千四百三十八万九千二百八十四)股

占99.9974%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11,451(一万一千四百五十一)股

占0.002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2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33,504,219.07元，按母公司2012年度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83,350,421.91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063,438,888.25�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813,592,685.41元。

再扣除已根据2012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2011年度现金红利100,612,538.32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1,712,980,147.09元，现拟以2012年底公司股本总额1,437,321,9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2.03元（含税），共计 291,776,361.13元，结余未分配利润1,421,203,785.96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444,386,033(四亿四千四百三十八万六千零三十三)股

占99.9967%

反对：10,811(一万零八百一十一)股

占0.0024%

弃权：3,891(三千八百九十一)股

占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贷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41,840,567(四亿四千一百八十四万零五百六十七)股

占99.4239%

反对：2,437,666(二百四十三万七千六百六十六)股

占0.5485%

弃权：122,502(十二万二千五百零二)股

占0.027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支付201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聘任境内审计机构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的审计工作，2012年度共发生审计费

用121万元。其中：2012年年报审计费116万元（含差旅费2万元）；2011年其他专项审计费5万元。

2013年度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

同意：444,304,044(四亿四千四百三十万四千零四十四)股

占99.9782%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96,691(九万六千六百九十一)股

占0.02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关于对招金矿业管理层2012年度特殊奖励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相关部门会同招金矿业集团制订具体的奖励办法，具体落实实施该奖励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441,840,567(四亿四千一百八十四万零五百六十七)股

占99.4239%

反对：2,541,277(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七)股

占0.5718%

弃权：18,891(一万八千八百九十一)股

占0.004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为确保企业内控规范体系平稳顺利实施，公司2013年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控制的审

计机构。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商讨并最终决定报酬事宜。

表决情况：

同意：444,289,044(四亿四千四百二十八万九千零四十四)股

占99.9749%

反对：0(零)股

占0.0000%

弃权：111,691(十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一)股

占0.02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度工作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俞云鹤、叶杭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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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公司于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5月16日上午10:30时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158号新赛股份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列表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1,777,69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14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伟先生因出公差，不能主持2012年度股东大会，由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郭玉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2.

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3.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4.

公司

2012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报告

-- -- -- -- -- -- --

1)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一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九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3)

关于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4)

关于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弘兴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5)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八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6)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七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7)

关于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8)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9)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关于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1)

关于与农五师五世酒业酿酒厂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2)

关于与博乐农五师全新勘测设计有限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3)

关于与农五师工程团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4)

关于与农五师北疆开发报报社印刷厂

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5)

关于与博州赛里木畜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6)

关于与新疆艾比湖大酒店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7)

关于与新疆赛里木大酒店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8)

关于与新疆新赛大平油脂科技有限公

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19)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0)

关于与湖北奥星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21)

关于与农五师师直园艺公司之间的日

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2)

关于与新疆北疆果蔬产业发展公司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3)

关于与博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

151,211,556 100% 0 0 0 0

通过

24)

关于与农五师城建房产开发公司之间

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5)

关于与老河口奥星双低菜籽油有限公

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26)

关于与奥星粮油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27)

农五师赛里木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的日

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5.

公司关于

2012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6.

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7.

公司关于预计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的议案

-- -- -- -- -- -- --

1)

关于与艾比湖总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

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2)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一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3)

关于与农五师八十九团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4)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5)

关于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

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6)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7)

关于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8)

关于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9)

关于与农机配件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关于与农五师五世酒业酿酒厂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1)

关于与农五师

《

北疆开发报

》

报社印刷

厂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2)

关于与博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之间的

日常关联交易

151,211,556 100% 0 0 0 0

通过

13)

关于与石河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之间

的日常关联交易

151,211,556 100% 0 0 0 0

通过

14)

关于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的日常关

联交易

566,141 100% 0 0 0 0

通过

15)

关于与湖北物流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

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8.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9.

公司

2013

年度流动资金借款及对子公

司提供借款及担保计划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公司关于续聘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确定其

2012

年度报酬的议案

151,777,697 100% 0 0 0 0

通过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旭东、张晓红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新赛股份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201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3-03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于2013年5月16日上午10：00�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289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5月15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纪德法先生

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

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二、《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3-03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方名称：上海北科良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良辰）

2、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鉴于北科良辰系专业从事变频器、伺服驱动系统、PLC等工业控制驱动产品代理销售的企业，并能够

向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或“新时达” ）提供安川（YASKAWA）等

指定品牌的变频器，作为部件以应用于本公司部分工业控制驱动成套产品（通常为客户指定性需求），故

本公司存在与北科良辰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形。因目前公司海外业务中相关器件订购较多，预计2013年

度本公司因向北科良辰采购产品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

3、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预计本年度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变频器等工业

控制驱动产品

北科良辰

参股子公司

（

重大影响

）

不超过

800

万元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概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上海北科良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114000517474

设立时间

2001

年

3

月

22

日

住所 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185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翊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自动化设备

、

机械设备

、

现代办公用品

、

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

，

机电设备的技术开发

、

转

让

、

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行政许可证经营

）

2、关联方经营状况

项目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951.84

万元

净资产

12,103.98

万元

项目

201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3,380.74

万元

营业利润

3,003.59

万元

净利润

2,447.40

万元

3、关联方股权状况、实际控制人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股东 占有注册资本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周翊

715 35.75%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00 35.00%

周月清

195 9.75%

冯若宸

195 9.75%

周一鸣

195 9.75%

合计

2000 100.00%

北科良辰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股东周翊。

2012年10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出资8400

万元受让了北科良辰35%股权，北科良辰因此成为新时达的参股子公司，故构成了关联关系。

4、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北科良辰目前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较为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鉴于北科良辰系专业从事变频器、伺服驱动系统、PLC等工业控制驱动产品代理销售的企业，并能够向

本公司提供安川（YASKAWA）等指定品牌的变频器，作为部件以应用于本公司部分工业控制驱动成套产

品（通常为客户指定性需求），故本公司存在与北科良辰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公司拟与北科良辰签订相关工业控制驱动产品采购合同，相关交易价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因目前公司海外业务中相关器件订购较多， 预计2013年度本公司因向北科良辰采购产品而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公司将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年度报告中继续披露相关交易

的实际发生信息。若涉及金额超出上述预计金额，则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2、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北科良辰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方法为依据市场

公允价格确定,�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其结算方式为协议结算，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3、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自2013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向北科良辰采购变频器等工业控制驱动产品合计273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较小，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与关联方均为独立法人，在机构、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相互独立，上述交易不会对本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业务实际情况产生的，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2、相关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 相关关联交易的工作和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合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内容以及定价原

则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体现了公允、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也未发现损害公司以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3-032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13年5月

16日上午11：30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289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5月15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沈辉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

过如下议案：

《对<关于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监事会意见的议案》

3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58� � �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2013-016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年5月16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5月15日以电话或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8人。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立群主持，并就此次会议召开

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经过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高文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刊登于2013年5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会议同意2013年6月4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刊登于2013年5月1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简历

高文：中国国籍，1964年出生，硕士，副研究员。现任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经营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物院军转民发展部部长等职务。

高文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股票代码：002258� � � �公告编号：2013-017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时间

2013年6月4日上午10:00，预计会议时间半天。

二、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三、股权登记日

2013年5月27日

四、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召开

五、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内容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3年5月1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参会人员

1．2013年5月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

1．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2013年5月28日-29日（9:00-17: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

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以2013年5月29日17:00前到达本公司为

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寄地址：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

大会”字样）

邮编：621000� � � � � � � �传真：0816-2845140

2.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3.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和身份证登记。

4.登记地点：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九、联系方式

地 址：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816-2841069� � � � � � �联系人：靳永恒

十、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以下意向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划“√” ）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2013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B2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339� � � �股票简称：天利高新 编号：临2013-007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5月16日上午10:

00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人共2人，代表股份226,611,80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9.20%。大会由董事长付德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人对会议提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

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母公司）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223,106,938.98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379,753,704.22元， 减去本年度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放现金红利26,016,960.96元， 截止

2012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30,629,804.28元。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2012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续聘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关于报酬事项，商定2012年度审计费60万元人民币，其中：财务审计费用4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

元（内控审计费用已经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结合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同时对公司2013年的经营环境总体分析之后，对公司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1）公司与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570万元；

同意94,471,638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关联股东新疆独山子天利

实业总公司回避表决。

（2）公司与新疆天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2,200万元；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公司与新疆鑫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2,400万元；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公司与阿拉山口天利高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2,100万元。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根据公司2013年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收支预算及融资方案，公司申请用公司

的有效经营性资产作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9亿元（包括借新还旧）的贷款。公司将根据实际资

金需要，综合考虑各银行贷款期限和利率等信贷条件，进行比选择优。在办理具体贷款业务时，授权董事长代

表公司在上述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公司副董事长陈方红女士、董事肖永胜先生、屈艺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董事会推举张国臣先生、肖江先生、陈继南先生（简历见附件一）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本次股东

大会对董事候选人采取记名、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选举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张国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关于选举肖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弃权票0股。

3、关于选举陈继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对陈方红女士、肖永胜先生、屈艺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尼玛教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肖永胜先生（简历见附件二）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226,611,802股，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公司对尼玛教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 李文辉律师参加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二○一二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二）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张国臣：男，47岁，汉族，高级会计师，西南石油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中国

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财务处科长、 副处长；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股权管理处副处长等

职。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专职监事。

肖 江：男，45岁，汉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历任独山子乙烯工程指挥部甲醇车间

副主任、主任；独山子石化总厂乙烯厂甲醇车间主任、调度处副处长、调度处处长；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厂生

产技术处处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安全总监。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陈继南：男，45岁，汉族，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历任独山子炼油厂化工车间技术负

责人、副主任、芳烃抽提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独山子石化总厂炼油厂芳烃抽提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教育

中心副主任兼安全总监；独山子石化公司教育中心副主任兼安全总监、党委书记兼党校常务副校长、公司人

事处(党委组织部)副处长(副部长)兼培训指导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

司企管法规处处长。

附件二：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肖永胜：男，54岁，汉族，大学学历，工程师。历任独山子炼油厂焦化车间副主任、主任，独山子乙烯工程指

挥部聚乙烯车间主任、书记，独山子乙烯厂聚乙烯车间主任、书记，独山子石化总厂乙烯厂厂长助理兼全质处

处长，独山子石化公司乙烯厂厂长助理，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新疆独山

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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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3年4月23日公告，本次会议

于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00在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华凯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09,919,4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5.2510%。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

份数量为609,86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5.2433%；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

为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54,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7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09,8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946%；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47� %。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10%；

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47%。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609,89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9953%；

反对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12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09,8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9943%；

反对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7%；

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50%。

其中，议案5、10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13年4月2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恩颖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5月16日


